陕西省博士后申领安家补助费协议书

甲方（省博管办）：
乙方（用人单位）：

丙方（博士后）：

    根据《陕西省博士后项目和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陕人社发〔2013〕11号）规定，为鼓励博士后出站后留在我省企业工作，确保安家补助费使用规范、合理，经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协商，签订如下协议，并保证共同遵守。

一、甲方根据《陕西省博士后项目和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陕人社发〔2013〕11号）文件规定，按标准为丙方提供陕西省博士后人员安家补助费：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按照乙方指定账号拨付补助费）。

二、乙方负责协助丙方申请陕西省博士后安家补助费，并作为丙方安家补助费的直接管理者，要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对丙方履行劳动合同和安家补助费进行管理，督促丙方认真履行合同，在丙方不能履行合同时，及时收回所给予的安家补助费，并将有关情况向甲方通报。

三、丙方应按规定向甲方、乙方提供真实、有效的申请资料，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在不能履行时应及时向甲、乙方提出申请，并按规定退回安家补助费。

四、如丙方出现如下情况之一的，乙方应将安家补助费全额退回给甲方：

1、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被处以刑罚的；

2、丙方违反乙方规章制度并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3、因丙方个人原因造成违约，或丙方主动申请解约的。

五、对于因乙方监管不力，造成补助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责任，给甲方全额退还原补助费，并写出书面检查，视情节予以通报批评。

六、甲方将组织省财政等部门不定期对乙方、丙方履行劳动合同及安家补助费的监督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乙方管理存在问题，应及时予以纠正，乙方应根据所存在的问题向甲方提出整改方案及整改时间并报甲方备案。如乙方对于安家补助费的管理问题不能在整改的时限内完成，或没有进行整改，则应给甲方全额退还原补助费。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另行协商，并以书面形式作为本协议的补充条款，补充条款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效力。

八、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签章）：                          

甲方授权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乙方授权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